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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國科會與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共同推動之「大南方
新矽谷推動方案」114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補助計畫-健
康照護領域示範案補助申請須知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4年4月22日公告「大南方新

矽谷推動方案」114年度智慧雨林產業創生補助計畫-健康
照護領域示範案補助申請須知案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由業者及大專校院聯合照護機構共同提案，以業者
為主要提案者，且照護機構場域應位於嘉義、臺南、高
雄、屏東，涉學界部分摘要如下：

(一)計畫申請日：自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公告申請須知日
(114年4月22日)起至114年5月23日止。

(二)計畫期程：自申請須知公告日起至114年11月20日止。
(三)計畫經費：學界申請經費補助以750萬元/年為補助上

限。
(四)計畫主持人須於之技專校院或私立大學校院內任職(共

同主持人得為任職於公私立大專校院者)，由聚焦健康
照護相關領域及AI或研發所需專門技術專長之教師組成
跨領域團隊，且能鏈結大南方在地場域。

(五)計畫核定及簽約撥款：審查通過後，學界計畫由國科會
核定、簽約及撥款。

(六)本計畫屬國科會「研究案」計畫件數管制。

 
正本：文理學院暨所屬系所、管理學院暨所屬系所、工程學院暨所屬系所、電資學院

暨所屬系所、體育室、通識教育中心、語言教學中心、數理教學中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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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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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處室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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